
关于北京市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的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北京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北京市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市第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并

请市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共北京市委的

直接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全市上下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围绕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和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持以提高质量

和效益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财政

政策引导作用，主动服务大局，优化资源配置，坚持依法理财，规

范执行管理，全年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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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５４３０ 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６ ８％ （剔除

营改增影响同口径增长 １０ ８％），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 ４％；加中

央返还及补助等收入 １９２１ ５ 亿元，收入合计 ７３５２ ３ 亿元。 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６５４０ ５ 亿元，增长 ６ ２％，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 ０％；

加上解中央等支出 ８１１ ８ 亿元，支出合计 ７３５２ ３ 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１３８ 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７ ４％ （剔除

营改增影响同口径增长 ９ ９％），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 ０％；加中央

返还及补助 ６２５ ３ 亿元、区上解 ４２８ ２ 亿元、地方上年专项政策性

结转使用 １２ ２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２９７ ０ 亿元、调入资金

２３４ ５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划入 １３ １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２０５ ８ 亿元，收入合计 ４９５４ １ 亿元。

２０１７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超收财力 ２８０ ５ 亿元，主要包括：

中央财政返还及补助等增加 ２２ ６ 亿元、政府性基金结余划转一

般公共预算增加 ２０９ ５ 亿元、区上解增加 ３６ ２ 亿元、地方上年专

项政策性结余等增加 １２ ２ 亿元。 市级超收财力全部转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４３３ ０

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３１２３ ３ 亿元，增长 ３ ９％，完成调整预

算的 １００ ０％；加上解中央支出 ６１ １ 亿元、对区税收返还和一般性

转移支付 １２３１ ５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３４ ０ 亿元、地方政府债

券转贷支出 ２２３ ７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８０ ５ 亿元，支出

合计 ４９５４ １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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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１７ 年北京市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 １０７０ ０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５２５ ０ 亿元，置换债券 ５４５ ０ 亿

元），新增债券已按要求分类列入预算，并经法定程序报市人大常

委会批准调整了 ２０１７ 年市级预算，重点保障了交通基础设施、环

境改善、城市副中心建设等全市性中心工作。

２０１７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３１３２ ８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３７ ８％，主要是加快落实 ２０１７ 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带动土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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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幅增长；加地方上年专项政策性结转使用等收入 ６７０ １ 亿

元，收入合计 ３８０２ ９ 亿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２４８１ ８ 亿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 ０％；加地方专项政策性结转下年使用等支出

１３２１ １ 亿元，支出合计 ３８０２ ９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１１１３ １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７７ ７％，超收 ４８６ ５ 亿元，主要是土地供应增加，市级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超收，按照以收定支原则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相关

要求，将单项政府性基金结转超过其当年收入 ３０％的部分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后，剩余部分全部结转下年专款专用；加地方上年专

项政策性结转使用 ９４ ７ 亿元、区上解收入 ９６ ２ 亿元、专项债务收

入 ２２８ ０ 亿元，收入合计 １５３２ ０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７８４ ６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 ０％；加调出资金 ２３４ ５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１９０ ３ 亿元、地方专项政策性结转下年使用 ３２２ ６ 亿元，支出合计

１５３２ ０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６１ ６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７ １％；

加上年结转收入 １３ ４ 亿元，收入合计 ７５ ０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５６ ７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１ １％；加调出资金 １５ ３ 亿元、

结转下年使用 ３ ０ 亿元，支出合计 ７５ ０ 亿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５０ ５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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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收 １ ４ 亿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主要是一次性清算收入增

加；加上年结转收入 １２ ０ 亿元，收入合计 ６２ ５ 亿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４８ ０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 ０％；

加调出资金 １３ １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１ ４ 亿元，支出合计 ６２ ５

亿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３５８７ ４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５ ４％；加上年结余收入 ４４８２ ９ 亿元，收入合计 ８０７０ ３ 亿元。 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２５９４ ９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９８ ５％。 年末

滚存结余 ５４７５ ４ 亿元。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３４８９ ４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５ ５％，超收 １８１ ６ 亿元，主要是养老、医疗保险缴费人数超预

期，以及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财政补助，主要

超收情况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超收 ６３ ０ 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超收 ４０ ６ 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超收 ４９ ５ 亿

元，生育保险基金超收 １８ ７ 亿元等；加上年结余收入 ４３３１ ８ 亿

元，收入合计 ７８２１ ２ 亿元。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２５０１ ６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９８ ６％。 年末滚存结余 ５３１９ ６ 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存在年度收支缺口，主要由财

政资金予以弥补。

—５—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据是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初步汇总的，

在地方财政决算编成后，还会有所变化。

（五）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的特点

１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财政收入稳中提质。

今年以来，我市财政收入努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步

增长，随着首都产业转型升级及疏解提升工作的不断深入，财政

收入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 一是重点功能区支撑作用明显，六大

高端产业功能区企业贡献财政收入近三成，特别是高端制造业、

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等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二是高新技术企业增

长贡献突出，２ ２ 万家中关村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对全市财政收入增收贡献率达到 ３４ ６％，成

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是消费拉动作用凸显，我市消费

结构不断升级，带动全市规模以上消费性服务业实现财政收入

１０２７ ６ 亿元，增长 ６ ８％。 四是现代制造业增收明显，我市工业结

构持续优化，现代制造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规模以上现代制造

业实现财政收入 ２３６ ０ 亿元，增长 ９ ４％。

２ 疏解非首都功能，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疏解非首都功能投入 １１８ ６ 亿元。 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资源均衡布局，引导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保障友谊

医院顺义院区、北京电影学院新校区等项目建设运行；加快新机

场征地拆迁和设施建设。

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 １１１ ２ 亿元。 保障南苑机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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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冬残奥会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京张、京沈等城际

铁路和京秦、延崇等高速公路工程，增强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

互通。

跨区域生态保护等投入 ６ ０ 亿元。 保障 ６ ５ 万亩京津风沙源

治理造林工程实施，扩大绿色屏障覆盖范围；支持京冀生态水源

保护林、张承地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和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建设，改善京冀生态环境。

城市副中心建设投入 ８０ ９ 亿元。 推进城市绿心、运河商务

区、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等建设，保障行政办公区一期工

程和市政、教育、医疗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对口帮扶投入 ５７ ３ 亿元。 按照中央政策要求，加大对新疆、

西藏、青海、内蒙古、湖北巴东等地区援助力度；加强京冀对口帮

扶贫困县合作；开展对河南省、湖北省的南水北调援助协作。

３ 支持创新引领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投入 ３２３ ８ 亿元。 保障“三城一区”主平

台建设提速；设立北京科创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科创中

心；支持重大和共性技术研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实验室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环境建设等创新全链条协调发展；加强人才

吸引力度，吸引和广聚国际领军科学家和国内创新人才。

拉动需求引擎投入 ４８ ５ 亿元。 引导绿色消费和新兴消费，

落实节能减排商品促消费政策，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开展北京旅

游推介工作；继续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改革，鼓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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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参展和开拓国际市场，促进跨境电商等新兴产业发展。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投入 １１３ ６ 亿元。 落实《财政支持疏解

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意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

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各区制定实施结合区域功

能定位，促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和人才培育的奖励政策。

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投入 ４８ ０ 亿元。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资

源配置，促进国有经济产业调整，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支持自主品牌高端基地升级改造等重点项目。

４ 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打造和谐宜居环境。

治理大气污染投入 １８４ ２ 亿元。 加大机动车污染防治，淘汰

老旧机动车 ４９ ６ 万辆，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支持实施环保技改

工程，减少污染物排放；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支持 ９０１ 个村开展煤

改清洁能源，城六区和南部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

改善水环境投入 １９６ ９ 亿元。 利用南水北调工程实现调水

１０ ８ 亿立方米，做好城市副中心、新机场等重点区域以及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世园会等重大项目的水资源储备工作；加大老旧供

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的建设、改造力度，保证首都用水

安全；支持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实施对建成区 ５７ 条段黑臭水体的

整治工作。

垃圾综合处理投入 ２２ ６ 亿元。 提升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能

力，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 ２ ４ 万吨；推动怀柔生活垃圾焚烧厂、海

淀和丰台餐厨垃圾处理厂以及房山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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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投入 １７１ ９ 亿元。 加大对山区生态林的补偿力度，

推进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建设，保障美丽乡村建设，支持林木养

护等工程，绿化美化首都环境；提升城市景观水平，推行健康绿

道、郊野公园和城市绿地建设，推进世园会园区规划建设。

提升城市人居环境投入 ３２ ８ 亿元。 启动整治核心区背街小

巷 １４８４ 条，保障核心区架空线入地工作；实施市级重点环境建设

项目，完成重大国际会议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建设任务；加大平房

区、旅游景点等厕所改造力度。

５ 加大城市治理力度，提升首都城市品质。

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市级投入 ８７ ７ 亿元。 带动全市投

入 ２６９ ６ 亿元，保障全市重点区域专项整治、一般制造业企业关

停退出、整治违法建设等专项行动顺利实施。

住房保障资金投入 １３３ ３ 亿元。 加快推进各类保障性安居

工程，各类保障性住房新开工 ６ ５ 万套，竣工 ９ 万套，棚户区改造

４ ９ 万户，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加快人居环境改造提升。

交通缓堵投入 ５７０ ２ 亿元。 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城市道路、

交通枢纽建设；优化公交场站布局，新增、调整和优化公交线路；

加大对自行车道和步道设施整治，治理自行车道 ６００ 公里，加快

中心城区微循环道路改造，规范停车管理；继续落实老年人、残疾

人、学生等群体票价减免补贴，引导绿色出行。

城市安全投入 ２４５ １ 亿元。 全面深化“平安北京”建设，强化

反恐防恐力量建设，保障党的十九大、“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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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等重大活动的顺利召开；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增强

基层消防力量，完善消防装备配备，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

全面实施法院检察院财物市级统管改革，保障司法体制改革和监

察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扎实推进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和“阳光

餐饮”建设，进一步加强首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６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着力增进民生福祉。

城市运行投入 ２７０ ４ 亿元。 支持城市功能有机更新，保障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等重点任务实施，加快供水、供电、供气等市政基

础设施更新改造，提升桥梁、道路等建设、养护及环卫清洁水平；

落实居民领域电、气、热补贴政策；实施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

动计划，继续推进“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

教育发展投入 ２５９ １ 亿元。 扩大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

通过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和扶持发展普惠性幼儿园等多渠道增加

学前教育学位，推进高校办附中附小、九年一贯制、集团化等办学

模式，扩大义务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

施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建设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推进

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建设。

养老、社保、就业投入 １６０ ６ 亿元。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探索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支持居家养老

服务，落实养老床位运营资助政策；推动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养老

照料中心建设；完善残疾人社保和服务体系；落实各类社会保障

补贴政策，促进大学生、退役军人以及失业人员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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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投入 ８８ ６ 亿元。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推动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动我市医药分开综合改

革顺利实施；支持中医发展；落实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补

助政策，完善院前急救工作体系建设，加强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治。

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投入 ７１ １ 亿元。 加强文化中心建设，提

升文化软实力，举办国际电影节、全民阅读工程等各项文化活动，

实施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推动

中轴线周边景观风貌保护和箭扣长城等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支持

“投贷奖”联动，搭建文化金融服务平台。

体育事业产业发展投入 １２ ８ 亿元。 落实北京市全民健身消

费、新建体育场馆、体育职业俱乐部财政奖补政策，引导体育健身

消费和体育产业发展；落实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支持专项健身

活动场地建设；推动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备工作，大力发展冰雪运

动，支持冬季运动项目职业队伍及青少年队伍建设。

城乡统筹发展投入 ７６ ４ 亿元。 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加大农

业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及畜禽生态养殖，促进

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精准

帮扶低收入农户增收，加大对村级组织、山区搬迁农民、政策性农

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六）推进财税改革及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

全面贯彻《预算法》、《北京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认真落实

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市人大财经委以及市政协的审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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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围绕市人大在审议预决算及审计部门审计时提出的意见建

议，着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强化财税政策引导、创新财政投入

方式、加强财政绩效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等方面，取得新的

进展。

１ 加强财税政策引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定《财政

支持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意见》，通过建立“支

持区域经济发展”转移支付激励政策、设立科创基金等一揽子财

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调控功能，支持各区根据城市战略定

位及区域优势，优化经济结构。 继续完善市对区转移支付制度，

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结构，２０１７ 年市对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较上

年增长 ２０ ２％，设立“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生态保护补

偿”引导资金等，支持各区增加可支配财力，聚焦保障全市中心工

作。 围绕科技中心战略定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打造“松绑 ＋激励”的科技经费管理模

式，扩大科研院所和创新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为科研工作营造

良好的制度环境。 发挥税费调控作用，从高确定我市环境保护税

税额标准；实施水资源税试点改革；积极争取 ３２ 项冬奥会、冬残

奥会税收优惠政策；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营改增”改革

政策，新增减税 ２６０ 亿元，落实国务院六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

负 ３６ ３ 亿元；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涉企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

负担超 ２７ ３ 亿元；按中央要求，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

业保险缴费比例，全年减轻企业负担近 ７２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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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引导作用。 规范推

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式，加大以奖代补资金对民间资

本倾斜力度，加强项目评估论证和项目库规范管理，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底我市纳入财政部 ＰＰＰ 综合信息平台管理项目 ９８ 个，项目落

地率达到 ８１ ７％，超过全国 ＰＰＰ 项目落地率（３５ ２％），其中 １０ 个

项目被财政部评为 ＰＰＰ 示范项目。 用好京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

基金、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北京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基金，发挥

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采用“统一出资、统一报告、统

一登记、统一绩效评价”的管理模式，规范政府投资基金管理，防

范基金运作风险。 发挥政府采购市场引导作用，聚焦节能环保、

绿色低碳、信息科技等领域，认定 ３０ 项首购产品，打破同类国外

产品的垄断地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３ 强化财政绩效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加强预算绩效管

理，出台《进一步深化项目支出绩效预算管理改革的意见》，提出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完善政策制度机制、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加强

追责问效等八个方面 ２７ 条具体措施；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业内专家，对 ４２ 个项目开展事前评估，并根据评价结果安排

部门预算。 深入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新增公开政府债务限额和

余额、中央对北京市专项转移支付、全市收支决算等情况，实现绩

效目标向社会公开，并选取 ３０ 家预算部门公开重点项目绩效评

价报告。 大力推进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工作，实现市级国库集中支

付资金全覆盖，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纵向延伸到乡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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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动态监控提醒、纠偏、威慑作用。 建立财政政策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制定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规程，聚焦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

务、税费优惠政策等 ８ 个财政管理重点领域，建立审查逐级纠错

机制，维护首都良好市场秩序。 严格实施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合

理控制我市债务规模，首次报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政府债务

限额，有序实施存量债务置换，年均节约利息约 ７０ 亿元；出台《北

京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将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和债

务风险情况纳入市政府绩效考核范围，确保各级政府债务风险

可控。

４ 夯实财政管理基础，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强化财政支出政

策管理，全面梳理现行财政支出政策，建立政策库，作为预算安排

的审核依据，将部门项目资金全部装进“制度的笼子”。 推行财政

评审与部门自评的双评审制度，充分发挥主管部门作为预算实施

主体的主动性。 接受监督更加深入，选取养老服务、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两个重点支出项目，将资金安排、项目依据、绩效目标及实

施方案等内容，提交市人代会审议。 建立支出进度和盘活财政存

量资金情况与市级部门和各区的绩效考核挂钩机制，实施预算执

行监控、通报、约谈和问责制度。 实施支出经济分类改革，分别编

制政府和部门两套经济分类科目预算，更加清晰、完整、细化地反

映政府各类支出情况，提高预算透明度。

各位代表，２０１７ 年，市政府各部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政策性

影响减收等不利因素，认真履职，实现全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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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进。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落实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推动“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我市财政运行和改

革依然面临困难、问题和挑战：一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市财政收入

增长趋缓，需要加快培育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二是支出结构有

待进一步优化，城市管理、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还需进一步

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投入方式，提高投入效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财税政策和财政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

完善，以推动市区共同落实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四是预算绩效

管理水平需进一步提升，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拓

展，结果运用和问责机制需要健全；五是审计监督和财政检查中

发现，部分项目预算编制不实不细、预算执行不规范等问题依然

存在。 对此，我们将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统筹谋划、综合施策，努力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１８ 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疏功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着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

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抓好“三件大事”，打好“三大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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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全面落实《预算法》、《北京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继续实

施积极财政政策，在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中培育后劲财源，促

进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围绕落实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资金统筹，优化

重点领域资金供给，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着力构建

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支出保障格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

面实施绩效管理，强化财政管理监督，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２０１８ 年收支预算的总体安排

１ 一般公共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１）收支安排的主要考虑。

２０１８ 年财政收支运行的不确定影响因素仍然较多、收支矛盾

依然十分突出：在收入方面，首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将为财政增

收提供坚实基础，但落实好简并增值税税率等中央结构性减税政

策、持续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快产业转型等，也将对财政增收

带来一定压力。 在支出方面，保障疏解非首都功能、“四个中心”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筹备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的支出需求巨大。

面对上述形势，将重点围绕 “统筹、绩效、规范、优化、节约、

透明” 做好 ２０１８ 年财政收支安排：一是突出“统筹”。 调整和优

化支出结构保障全市重点工作，全力保障重点支出。 二是突出

“绩效”。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逐步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加大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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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策事前绩效评估，强化支出政策对部门预算安排的约束作

用。 三是突出“规范”。 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市级与

区级的预算管理权限，以强化责任推动规范管理。 四是突出“优

化”。 优化财政投入方式，更多地采取政府投资基金、股权投资、

ＰＰＰ 等间接支持方式。 五是突出“节约”。 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

强化“三公”经费管理。 六是突出“透明”。 除涉密信息外，所有

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均公开部门预决算，积极推进重点领域项目

的绩效目标、绩效结果等信息公开。

（２）收支安排总体情况。

综合考虑影响收支的经济、政策、改革等因素，本着积极稳

妥、留有余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的

原则，２０１８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如下：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５７８３ ８ 亿元，增长 ６ ５％左右；加中央

返还及补助等收入 １４２５ ６ 亿元，收入合计 ７２０９ ４ 亿元。 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６７７０ ２ 亿元，剔除上年新增债券安排支出的因素影

响，增长 ８ ４％；加上解中央等支出 ４３９ ２ 亿元，支出合计 ７２０９ ４

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３６３ ８ 亿元，增长 ７ ２％；加中央返还

及补助 ６３８ ９ 亿元、区上解 ４９４ ９ 亿元、调入资金 １８ ４ 亿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划入 １２ ９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３４３ ４ 亿

元，收入合计 ４８７２ ３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３１９０ ０ 亿元，剔除

上年新增债券安排支出的因素影响，增长 ４ ６％；加上解中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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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１ 亿元、对区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 １４６９ ７ 亿元、地方政

府债券还本 １５１ ５ 亿元，支出合计 ４８７２ ３ 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２０１８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图

２０１８ 年市级预备费安排 ５０ 亿元，占市级预算支出的 １ ６％，

符合《预算法》１％－３％的要求。

２０１８ 年市对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１７４８ １ 亿元，

较 ２０１７ 年执行数增长 １２ ４％（其中，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

１４６９ ７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２７８ ４ 亿元），进一步增强各区可支配

财力，主要用于鼓励和引导各区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全市性中心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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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支持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等重点产业

园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回龙观、天通苑等重点区域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民生等方面。

２０１８ 年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

出预算安排 ８ ０９ 亿元，较 ２０１７ 年预算下降 １２ ９％，主要是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工作要求，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大力压缩

“三公”经费支出。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１ ５２ 亿元；公务接待

费 ０ ３７ 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６ ２０ 亿元（其中：购置

费 １ ４５ 亿元、运行维护费 ４ ７５ 亿元）。

２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１９２４ ０ 亿元，下降 ３８ ６％，主要是

落实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双控”要求，推动减量发展；

加地方上年专项政策性结转使用等收入 ９１８ ０ 亿元，收入合计

２８４２ ０ 亿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２５８８ １ 亿元，增长 ４ ３％；加

地方专项政策性结转下年使用等支出 ２５３ ９ 亿元，支出合计

２８４２ ０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８５２ ９ 亿元，下降 ２３ ４％；加地方上

年专项政策性结转使用 ３２２ ６ 亿元、区上解收入 １７８ ８ 亿元，收入

合计 １３５４ ３ 亿 元。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１２２２ ８ 亿 元，增 长

５５ ９％，主要是统筹上年结余安排相关支出；加调出资金 １８ ４ 亿

元、地方专项政策性结转下年使用 ３ ８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１０９ ３

亿元，支出合计 １３５４ ３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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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３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６０ ９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加

上年结转收入 ３ ０ 亿元，收入合计 ６３ ９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４８ ５ 亿元，下降 １４ ５％；加调出资金 １５ ４ 亿元，支出合计

６３ ９ 亿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５０ ３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加

上年结转收入 １ ４ 亿元，收入合计 ５１ ７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３８ ８ 亿元，下降 １９ ２％，主要是可用于安排支出的上年结转

收入减少较多；加调出资金 １２ ９ 亿元，支出合计 ５１ ７ 亿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４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３８０４ ２ 亿元，增长 ６ ０％，主要是

预计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导致缴费基数提高，相应缴费收入增

加；加上年结余收入 ５４７５ ４ 亿元，收入合计 ９２７９ ６ 亿元。 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 ２９５８ ６ 亿元，增长 １４ ０％。 年末滚存结余 ６３２１ ０

亿元，用于按时序足额支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３７１４ ４ 亿元，增长 ６ ４％；加上年

结余收入 ５３１９ ６ 亿元，收入合计 ９０３４ ０ 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２８６９ ５ 亿元，增长 １４ ７％，主要是提高各项社会保障待遇

标准。 年末滚存结余 ６１６４ ５ 亿元。

２０１８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草案提交市人代会批准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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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各部门正常履职支出，参照 ２０１７ 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

排各预算部门履职等必须支付的支出如下：２０１８ 年市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１１４ ０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０ ６ 亿元；市级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４７８ ２ 亿元。

（三）２０１８ 年重点支出政策及主要保障事项

２０１８ 年，继续统筹好“三本预算”资金，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提高至 ２５％，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优先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统筹资金聚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等五个重点领域，初步安排资金 ３８２０ ０ 亿元，比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增加 ３２８ ５ 亿元，增长 ９ ４％，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１ 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安排资金 ４３１ ４ 亿元。

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一揽子政策落地，深化北京

－河北合作框架协议，推进交通一体化，深化联防联控协作机制；

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重大工程行动计划实施；鼓励行政事业单

位、教育医疗资源疏解；落实“十三五”时期对口支援资金。 依据

上述政策，主要保障的事项包括：

疏解非首都功能安排资金 １２２ ０ 亿元。 主要用于新机场征

地拆迁，南苑机场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部分教育、医疗

资源疏解等。

京津冀重大基础设施安排资金 １１１ ２ 亿元。 主要用于京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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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京唐等铁路建设；加快延崇、兴延等高速建设；推进冬奥会、

冬残奥会相关道路建设。

跨区域生态保护安排资金 ６ ６ 亿元。 主要用于推进京津风

沙源治理二期等生态工程建设；对接国家 ２０３０ 京津冀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

城市副中心建设安排资金 １３３ ７ 亿元。 主要用于城市副中

心道路、水务、绿化、公共服务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行政办公区

信息化及智慧应用建设；加快北运河（通州段）综合治理、广渠路

东延等工程建设。

对口帮扶安排资金 ５７ ９ 亿元。 主要用于对口支持内蒙古、

河北相关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对口支援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区，

助力受援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２ 支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安排资金 ５７２ １ 亿元。

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

措施》及其配套政策，创新新型研发机构经费保障政策；实施财政

支持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一揽子政策，对标国

际一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动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现代产业

和重点功能区、服务业等相关发展规划落地；落实《深化改革推进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实施北京市全面深

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依据上述政策，主要保障的事项

包括：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安排资金 ３５２ １ 亿元。 主要用于实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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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科创中心建设 ２０１８ 年度重点任务和项目，促进“三城一区”

协同发展；支持国家科技创新 ２０３０－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等项目在京落地；支持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与创新券，促进科技资

源开放共享；统筹中关村示范区“一区多园”发展，建立适合科技

企业全生命周期创新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对世界一流新型研发

机构给予分类支持，吸引聚集一批全球顶尖科学家及其创新团

队，打造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支持

搭建中关村军民融合各类服务平台，加快首都智库建设。

优化提升现代服务业安排资金 ４９ ５ 亿元。 主要用于提升金

融、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继续优化旅游公共

服务供给体系，推动京郊旅游休闲体系建设；推进北京市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为双自主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

支持各区发展区域经济安排资金 １２１ ７ 亿元。 主要用于鼓

励各区发挥属地服务优势，结合各自功能定位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加快人才培育，支持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高精尖企业

发展。

国企国资改革安排资金 ４８ ８ 亿元。 主要用于采取注入资本

金、基金、奖补、贴息等方式，推动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支持国有企

业积极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项目，进一步优

化国有经济布局；按照“十三五”时期重点发展的环保、能源、汽车

等十大产业板块，支持国有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发展。

３ 支持生态环境建设安排资金 ６７５ ５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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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２０１８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落实国家“水十条”、“土十

条”政策，实施污水治理和再生水利用第二个三年行动方案；健全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落实

美丽乡村建设三年专项行动计划、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 依据上述政策，主要保障的事项包括：

大气污染治理安排资金 １９０ １ 亿元。 主要用于燃煤、机动

车、工业、扬尘等污染源防治工作，支持各区开展农村煤改清洁能

源等；实施环保技改工程，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水土环境治理安排资金 ２００ ９ 亿元。 主要用于完成非建成

区 ８４ 条段黑臭水体治理，农村治污管网、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改造

建设，系统推进河湖水系生态治理、水源地保护涵养、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加大南水北调调水资金保障力度，维护密云水库良好

水质和增加蓄水量；推进污染地块风险防控与治理工作。

垃圾综合处理安排资金 ２３ １ 亿元。 主要用于推进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项目；支持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提高

垃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生态保护安排资金 ２２６ ４ 亿元。 主要用于实施新一轮百万

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新增造林绿化面积 ２３ 万亩；建设城市休闲

公园和郊野公园等；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改造“三山五园”等

重点区域环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三年专项行动计划，开展农村

环境整治工作。

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安排资金 ３５ ０ 亿元。 主要用于加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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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环境建设项目投入；完成 ５８０ 座各类

公共厕所改造升级；支持架空线入地、广告牌匾规范设置等专项

工作。

４ 支持加强城市管理安排资金 １１０７ ７ 亿元。

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落实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行

动计划、停车设施建设计划；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加强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 依据上述政策，主要保障的

事项包括：

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安排 １４０ ０ 亿元。 主要用于强化

市区联动，支持各区实施“留白增绿”、拆除违法建设、退出一般制

造业企业、开展“开墙打洞”治理、疏解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重点事

项，促进疏解整治与优化提升同步推进。

住房保障安排资金 １３５ ３ 亿元。 主要用于建设筹集各类保

障性住房 ５ 万套，完成 ２ ３６ 万户棚户区改造，推动已确定的集体

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建立具有首都特色的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

启动新一轮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加快农宅抗震节能改造，改善居

民居住条件。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安排资金 ５８２ ５ 亿元。 主要用于构建高

效密集的轨道交通网，开通 ３ 段轨道新线，推进轨道交通换乘通

道改造工程，运营总里程达到 ６３０ 公里以上；新开和优化调整 ４０

条以上公交线路，完成 ９００ 公里自行车道治理；推进西外大街等

城市快速路、青年路北延等城市主干道、综合交通枢纽及公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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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建设；加快停车场智能化改造，加大路侧停车秩序管理。

城市安全安排资金 ２４９ ９ 亿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大

首都综治、维稳、反恐工作投入，支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

入开展城市安全隐患治理三年行动计划，依法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加大消防装备投入力度，推进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加强人

防工程维护管理，强化防空防灾宣传教育；提升食品药品监管服

务能力建设；保障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顺利实施。

５ 支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安排资金 １０３３ ３ 亿元。

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推进第二阶段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改革，加快在京高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坚持社保相

关待遇标准联动调整，落实《关于进一步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

城乡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社保养

老就业领域政策；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意见》政策，支持文物腾退和保护；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扩大保障基本公共卫生项目范围，落实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推动实施健康北京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等。 依据上述政策，主要保障的事项包括：

保障城市运行安排资金 ２７９ ８ 亿元。 主要用于居民领域电、

气、热补贴；推进老旧供热管网及设施改造项目；建设提升基本便

民商业网点 １４００ 个；支持建设“社区之家”示范点和“一刻钟社区

服务圈”，完成世园会园区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保障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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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建设养护、环卫、城市路灯照明及景观提升等市政项目正常

运行。

提升教育质量安排资金 ２６８ ０ 亿元。 主要用于实施第三期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学前教育资金投入，鼓励各区开展普惠

性幼儿园扩学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及校园安全保障；创新财政

投入方式，提高幼儿园教师待遇，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科

研院所等单位提供学前教育普惠性服务；统筹全市优质基础教育

资源均衡发展，完善教育基础设施，优化布局中小学示范校；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突出高校教育教学育人导向，支持在京高校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高高校创新服务能力。

养老社保和就业安排资金 １６９ １ 亿元。 主要用于推进城乡

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落实好社会救助、退役安置等保

障政策，加强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服务，持续推进无障碍设施

建设；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群体就业为重点，加大就业精

准帮扶力度；新建 １５０ 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积极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推动养老产业和事业发展的政策；对街（乡镇）养老照料中

心、基层公办养老机构配置设备设施、农村养老等给予支持。

构建健康服务体系安排资金 ９４ ０ 亿元。 主要用于继续落实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政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巩固和深化医

药分开综合改革效果，促进医药产品阳光采购，健全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完善市属公立医院财政分类补偿政策；健全中医事业发

展经费保障机制，加快中医药重点专科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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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诊疗体系、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健康信息平台、重点专科发展等

方面加大力度；以妇女儿童、老年人为重点人群，提高公共卫生服

务经费保障水平，加强重大疾病防控，提高院前急救能力和血液

保障能力。

推进文化中心建设安排资金 １０２ ４ 亿元。 主要用于加强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支持“一城三带”建设，加快建立文物古建筑修

缮定额标准体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典籍的保护利用，

保障文物腾退、保护和修缮经费，推进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完善

文化金融平台，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支持艺术创作与生产，发挥公共文化资源的利民惠民作用。

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等体育事业安排资金 ４１ ０ 亿元。 主

要用于扎实推进冬奥会、冬残奥会各项筹备工作，加快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等新建竞赛场馆建设，推进电力、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支持冬季运动人才培养，推广普及群众冰雪运动，组织北京

市第一届冬季运动会等赛事；推进全民健身示范街道、特色乡镇

建设，扩大公共体育设施开放；落实《北京市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

案》，支持足球青训体系建设。

城乡统筹发展安排资金 ７９ ０ 亿元。 主要用于通过农业综合

开发治理、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山区农民搬迁给予补助、支持

农业结构调整等方式，培育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村

劳动力就业，扎实做好低收入村、低收入农户帮扶；实施新的城市

南部地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动重点项目、优质要素在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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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三、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切实做好 ２０１８ 年财政工作

２０１８ 年，我们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围绕

上述预算安排，稳步推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市

和区财政关系，健全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

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一）强化财政护航助推作用，服务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稳步推进市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落实中央拟

出台的关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财政事权

与支出责任改革的意见，结合北京实际，研究提出上述领域市区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意见。

加大市对区转移支付力度。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各

区功能定位和可支配财力情况，继续加大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规

模，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较上年增长 ２３ ２％，进一步增强区

级可统筹财力。 继续完善市对区转移支付政策，加大对“留白增

绿”、背街小巷整治、架空线入地、停车设施完善等重点工作的支

持力度，鼓励核心区和中心城区优化发展；聚焦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引导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新区提高综合承载力和推动创

新发展；健全生态涵养区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加大对美丽乡村建

设的支持力度，推进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

支持城市副中心跨越式发展。 按照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提

升城市副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支持城市副中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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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发展。

发挥大数据服务支撑作用。 汇聚全市企业相关数据，从人

均、户均等多重维度加强财政收入、区域布局、产业发展情况分

析，有针对性的提出政策措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二）强化财政激励引导作用，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重视财源培育。 落实好财政支持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

尖经济结构的若干措施，引导各区结合区域特点，统筹用好市区

资金和政策，加强对企业的精准服务，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为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提供支撑。

持续优化营商政策环境。 继续清理我市设立的收费项目，配

合做好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清理等降费工作。 贯彻实施《环境保护税法》，从高计征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适用税额，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 推进水资

源税试点改革，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 稳步推进资本

市场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内外资投入。 继续落实财政政策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营商环境改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综合运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促进产业发展。 做实北京科创

基金，启动设立覆盖原始创新、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三阶段的

一系列子基金，吸引适合首都定位的科技成果在北京落地孵化。

研究设立文化创新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推动优化文创产业空

间布局，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创意空间，支持文化产业做

大做强。 用好北京融资担保基金，推动构建一体化全覆盖政策性

—０３—



融资担保体系，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融资提供服务。

有效利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优势。 积极推动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场馆、国道 １０９ 新线高速公路等 ＰＰＰ 重点项目顺利开

展，并向养老等幸福产业、绿色项目等领域拓展。

强化政府采购的政策引导功能。 推进政府绿色采购，结合新

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提高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品采购的

节能环保要求。 修订和完善首购、订购管理办法，向科技创新企

业倾斜，加大政府采购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积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民政、市政市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交通运输等 ７

个公共服务重点领域。 通过公开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推进各部门

年度购买计划公开、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加强政府

购买服务预算管理等措施，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

供给。

（三）强化财政绩效管理作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加强绩效管理顶层设计。 出台《北京市全面实施财政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推进绩效管理范围覆盖到各级预算部门和所有

财政性资金，实现预算执行和政策实施、资金使用和部门履职、绩

效目标与人民满意、结果导向与管理创新四个方面的融合。 逐步

推进我市形成“广覆盖、多层次、多主体、全过程”的财政预算绩效

管理模式。

深化绩效目标管理。 推动绩效目标管理的全覆盖，强化对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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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目标合规性、必要性的审核，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安排的必要

前提。

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围绕成本、质量、效益等关键指标，加快

建立高质量的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管理体系。 完善重点民生项

目和财政支出政策、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探索垄断性公

共服务事项绩效评价的方法，力争五年内基本实现对财政支出政

策的绩效评价“全覆盖”。

强化评价结果运用。 加大绩效跟踪力度，督促预算部门履行

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实行项目责任人制度，逐步建立绩效跟踪

与部门内控、监督检查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继续实行绩效评价结

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机制。 启动绩效评价结果通报和约

谈机制，推动预算部门建立绩效管理内部问责制度。

（四）强化财政基础支撑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夯实预算编制基础。 围绕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跨年

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聚焦规划期内重大改革、

重要政策、重大项目，编制三年滚动项目预算并实施年度间动态

调整。 继续完善和规范财政评审与部门自评双评审制度。 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物价水平变动、部门职责调整等情况，调整项目支

出定额标准。

强化项目资金管理。 进一步修订完善各类项目资金的管理

制度。 选择部分中长期支出政策或重大项目进行动态绩效评估，

取消政策目标已实现、不再具备实施条件、绩效效果不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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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投向趋同、交叉或政策碎片化的项目，调整竞争性领域项目，

建立项目约束和退出机制，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推进市级单位国有资产统筹管理。 结合市级单位国有资产

存量、房屋土地出租出借等情况，加强资产信息化管理及数据分

析运用。 统筹考虑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搬迁情况，研究完善资产运

营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能。 完善罚没资产处置机制，确保罚没

资产处置合规有序。

（五）强化财政风险防控作用，推进法治财政建设

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 加强市区债务管理，严格在政府债

务限额内举借政府债务，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 坚决制止违法

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严禁变相举债。 严格政府债务监管，加大督

查问责力度，倒查责任，终身问责。

不断完善财政大监督体系。 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和

电子化管理。 运用动态监控和财政大数据分析，加大对大额项目

资金、疏解整治促提升、民生保障等资金的财政监督检查力度。

将监督检查结果与下年度部门预算编制、绩效考核等紧密挂钩，

督促发现违规问题的单位限期落实整改，对发现的骗取、套取和

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等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加大处罚力度。 健全北

京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评价指标体系，指导各部门根据

自身的业务性质、业务范围、管理架构，完善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

的内部控制体系。

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 依法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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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落实各项决议、决定，将预算调整、重点支出执行等重大事项

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事前绩效评

估等渠道参与预算监督，配合市人大开展专题调研，继续推进人

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 自觉接受市政协民主监督。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进一步丰富预决算公开内容，首次公开

重点支出项目的政策依据、绩效目标、预决算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等内容。 实现除涉密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均公开部

门预决算。 拓展绩效结果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完善绩效信息公开

机制，接受社会监督。

各位代表，新时代需要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贯彻中共北京市委各项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提高战

略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依法理财能力，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发挥好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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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预算：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

平衡的原则编制，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

支计划。 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地方各级预算

一般不列赤字。 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具体编制本级预算草案，

各部门编制本部门预算草案。

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

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

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

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

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

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

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

—５３—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结余安排

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预算时

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 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预备费：在编制预算中按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 １％－３％

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

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预备费的动用方案由本级政

府财政部门提出，报本级政府决定。

转移支付：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

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目标，以规范、公平、公开

为要求，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

一般性转移支付：上级政府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根据下

级政府的组织财政收入能力、必要支出需求、各地自然经济和社

会条件差异等因素，按照基本标准和计算方法测算，将其无偿转

作下级政府收入来源，并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下级

政府，给予的用于办理特定事项的转移支付。

中央返还及补助：中央财政为保障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等改革后地方的既得利益给予的税收

返还。

上解支出：下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财政体制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和计算方法测算，上交上级政府，并由上级政府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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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资金。

部门预算：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

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中期财政规划：为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根据政府中长期发

展规划和宏观调控需要，在确定中期财政政策基础上编制的多年

度财政规划。 对规划期内一些重点领域政策及所需动用的政府

财力做出统筹安排，每年根据情况变化做出调整更新。 通过实行

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强化其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有利于提高预算

的统筹能力，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效目标设

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

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管理活动。 预算绩

效管理是一种以资金使用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要求政府

部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有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

成为实施行政问责制和加强政府效能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政府绩

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财政事权是各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

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财

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

财政管理体制：各级政府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财政管理

职责与权限的财政管理根本制度。 广义的财政体制是规定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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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间，以及国家同企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职

权方面的制度；狭义的财政体制就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是在中

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预算收支范围、财政

资金支配权和财政管理权限的制度。

政府采购：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

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

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和强化预算

约束的有效措施。

事前绩效评估：在预算编制时，财政部门根据部门战略规划、

事业发展规划、项目申报理由等内容，通过委托第三方的方式，运

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对项目实施必要性、可行性、绩效目标

设置的科学性、财政支持的方式、项目预算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

客观、公正的评估。 事前绩效评估是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在工作探

索总结中的创新性成果，为全国首创。 目前在实施过程中，在委

托第三方进行评估的前提下，还引入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

的模式。

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

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

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其中，

绩效目标的设立是开展绩效评价的前提和基础，绩效评价指标是

绩效评价的工具和手段，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是

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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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监督：财政部门在财政分配过程中，对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或个人涉及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国有

权益以及其他有关财政管理事项进行监督，对其合法性进行监

控、检查、稽核、督促和反映。

财政评审：指财政部门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预算

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运用技术手段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预、

决（结）算进行评价审查和专项检查的行为。 财政预算评审是财

政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和公务接待费。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

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

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

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等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

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

费用。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ＰＰＰ）：指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

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

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

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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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获得合理收益。

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国库

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财政资金支付活动为监控重点，实时接

收市级预算单位财政资金和市级（含中央）对区专项转移支付支

出的信息，采用系统自动受理与智能预警、人工核查相结合，及时

发现、纠正预算单位违规、不规范支付行为的一种综合监管体系。

国库集中收付：指所有财政性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

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在支付行为发生时通过

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以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方式支付到收款人或

用款单位的现代国库管理制度。 国库集中收付的实施有利于规

范财政收支行为，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监督，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率，从制度上防范腐败现象的发生。

“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简称，是指将以前缴纳营业

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旨在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

重复征税，优化税制结构，直接减轻纳税人负担。 我市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正式启动“营改增”试点改革，为我市经济发展创造更好

的税制环境。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营改增”全面

扩围，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纳入“营改增”

试点范围，所有营业税纳税人已平稳实现了税制转换。

文创产业“投贷奖”联动体系：“投”，是指股权投资机构为文

创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贷”，是指金融机构为文创企业提供

低利率、高效率的贷款；“奖”，是指对“投贷奖”体系内成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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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文创企业进行股权融资、发债融资、贴息、

贴租等奖励支持。

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转移支付引导政策：从“创新驱动”、“高

端引领”、“质量效益”、“人才集聚”等四个方面选取新设立科技

型企业占比、首次公开募股（ ＩＰＯ）企业数量、规模以上企业收入利

润率等 １７ 项反映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指标，测算和分配资金，支持

各区加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吸引优秀杰出人才集聚，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方面

的引导作用。

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引导资金：是专门面向生态涵养区

（门头沟、怀柔、密云、平谷、延庆、房山、昌平 ７ 个区）设立的一般

性转移支付资金，资金从生态资源保有量和生态治理效果两个角

度，选取 ４ 个方面 １３ 项指标，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由各区统筹

用于生态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等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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